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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9 200429    证券简称：粤高速A、粤高速B        公告编号：2017-050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向本公司参股

公司深圳惠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盐公司”）增资，参与投资惠盐

高速公路深圳段改扩建工程（以下简称“改扩建工程”），项目投资总额为 29.2

亿元（最终以政府有关部门批复为准），其中本项目资本金比例为总投资的 30%

（由惠盐公司股东按股比出资），资本金以外建设资金由惠盐公司通过银行贷款

解决。本公司出资额度以政府有关部门核定的投资总额为依据，按本公司在惠盐

公司的持股比例计算确定。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惠盐

高速公路深圳段改扩建工程的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本议案无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公司持有惠盐公司 1/3 股权，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惠盐公司

2/3股权，其详细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 17-20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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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乔宏伟 

注册资本(万元)： 194,220.0000 

主营业务： 投资港口货物装卸与运输业务，码头建设工程管理，收费

高速公路运营，海关监管仓和其他港口配套仓储经营。 

三、惠盐公司的基本情况 

惠盐公司注册资本为 3600 万元，负责惠盐高速公路深圳段正线建设的组织

管理及深圳段正线竣工后的经营管理，维修、养护、征收过路费和路政管理；道

路、桥涵工程的施工管理、工程咨询。 

惠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亿元 

 2016年 12月 31日 2017 年 6月 30日 

资产总额 5.01 5.70 

负债总额 0.81 0.33 

净资产 4.20 5.36 

 2016年度 2017 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 2.24 1.12 

净利润 0.96 0.49 

四、改扩建工程概况 

惠盐高速公路深圳段原位置起于深圳市盐田港，经龙岗、坪地，止于惠阳新

圩，双向 4车道，全长 35.501 公里。2015年，深圳市政府以 19235万元补偿款

向惠盐公司提前收回盐田坳隧道等共 15.171 公里路产的收费经营权，取消盐田

坳收费。因此，本次惠盐高速改扩建工程为剩余的 20.33公里，路线起于坑塘径，

向南经坪地、富地岗、金钱坳、龙岗、龙城等地，终于荷坳互通立交处，向西与

现有机荷高速公路相接。设计速度采用 100公里/小时,扩建采用双向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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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29.20 亿元（最终以政府有关部门批复为准）。项目资金

筹措方式为：本项目资本金比例为总投资的 30%，即 8.76 亿元，其中本公司按

股比拟投入约 2.92亿元,资本金以外建设资金由惠盐公司向银行贷款解决。项目

计划 2017年 10月开工，2020 年 10月底建成通车，工期 3年。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惠盐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的实施不仅是缓解现状拥堵困境的需要，也是满足

未来市场发展的需要。从宏观角度而言，本项目的实施对区域国民经济的协调联

动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从微观角度而言，改扩建项目未来发展前景乐观，通

过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核定改扩建项目收费期限，将实现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 

根据《广东省高速公路改扩建管理办法（试行）》，改扩建项目新增投资可按

照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原则申请新的合理收费期限，从而避免四年后原收费

期结束给惠盐公司带来的经营矛盾及员工安置问题。 

另一方面，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投资效益的角度来看，本项目突出的交通

区位优势及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潜力为项目提供了交通量保证，项目的实施有助于

带来长期、稳定的现金流，将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结构。 

（二）本项目的风险 

1、施工期车流量分流风险 

扩建施工期理论上会造成车流量相对分流，但本项目车流量已趋于稳定，惠

盐公司与相关交通主管部门加强交流，制定施工期间车流引导方案，降低扩建路

段车流分流对整体车流量的影响。 

2、造价及工期风险 

本项目施工期三年，从 2017 年 10月至 2020年 10月，惠盐高速收费期限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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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至 2021年 11月，而惠盐扩建项目深圳段地处珠三角地区，由本项目扩建而产

生的一系列用地问题，技术问题，很可能会导致工程增加难度，存在造价和工期

控制风险，可能导致项目未建成通车而原收费期限已届满的不利状况，建议惠盐

公司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造价，提前启动惠盐改扩建项目重新核定收费期的有关工

作。 

3、征地拆迁风险 

惠盐高速深圳段沿线均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涉及的经济利益矛盾较敏感，征

地拆迁存在一定难度。为控制好征拆风险，项目建设单位和地方政府须严格按照

交通厅、国土资源厅规定发放征用土地费；同时，地方政府对征地方案、补偿标

准、安置方式等，在所在村庄进行公示；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跟踪检查征地

补偿安置方案的实施情况，督促相关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严格兑现补偿费用，不

得侵占、截留、挪用，并落实安置措施和资金发放的监督管理机制。 

4、申请核定收费期限回收投资风险 

惠盐高速改扩建项目投资大，且收费期限即将结束，如何实现改扩建工程重

新核准收费期限的问题是影响项目效益的关键因素，具体收费年限以广东省人民

政府批复为准，存在政策风险。因此，本公司将全力配合惠盐公司控股股东盐田

股份，按照省有关规定，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核定改扩建项目收费期限，以

实现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 

（三）对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项目为 29.20 亿元（最终以政府有关部门批复为准）。项目资金筹措方式

为资本金占 30%，即 8.76 亿元，其中本公司按股比投入约 2.92 亿元,资本金以

外建设资金由惠盐公司向银行贷款解决。按本项目工可研报告财务评价结果，本

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5.63%，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为 6.78%，均高于国家发改委发布

的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财务基准收益率 。本公司参与投资惠盐改扩建工程通过

重新核定收费期限获取合理回报，参股子公司惠盐公司得以持续经营，拓展和巩

固本公司高速公路业务。 



5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惠盐高速公路深圳段改扩建项目核准的

批复》（粤发改交通函【2017】2582号）； 

3、国家交通运输部《关于长春至深圳国家高速公路惠盐深圳段改扩建工程

核准的意见》（交规划函【2017】614号）； 

4、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长春至深圳国家高速公路惠盐深圳段改扩建工

程初步设计的请示》（粤交基【2017】921号）； 

5、惠盐高速公路深圳段改扩建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修编）（中交公路

规划设计院编制）； 

6、关于参股子公司改扩建项目提示性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31 日 




